






 

 

裝 

訂 

臺中市太平區泓大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 函 
      地  址：406 台中市北屯區同榮路 33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鄭依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04-2425-675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04-2425-6805 

受文者：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7 日 
發文字號：泓大自劃字第 10300011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無 

主旨：公告本重劃區第四次理事會會議紀錄，請台端於公告期間駕

臨公告處所閱覽，請  查照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「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」第 17 條規定

辦理。 

二、本重劃區第四次理事會會議紀錄業經臺中市政府103年3月3
日府授地劃一字第1030036370號函備查。 

三、公告時間：民國103年3月13日起至103年3月28日止。 
四、公告地點：臺中市太平區永成北路 193 號。 

 

正本：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地政局、本會 


